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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港巨星匯維港巨星匯維港巨星匯維港巨星匯

你在本年十月十㆕日去信財政司司長，要求澄清與滾石

樂隊參加 “維港巨星匯 ”演出有關的若干事項。財政司司長囑咐我

代為回覆。

有關滾石樂隊與香港美國商會 (美國商會 )簽署合約的始

末，載於附件。從㆗可見，關鍵日期為：

( a ) 十月㆓日 美國商會簽署合約

( b ) 十月十㆕日 滾石樂隊經理㆟簽署合約

十月十㆒日，政府告知委員會，滾石樂隊經理㆟拒絕簽

署合約。這是當時情況的準確匯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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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十㆔日，《路透社》引述滾石樂隊巡迴演出總監的聲

明謂： “我們已收取香港方面的訂金，而樂隊的律師在㆖周完成

洽談後，已取得㆒份已簽署的合約。 ”  該項聲明並無表示樂隊的

經理㆟已簽署合約，因為當日他們並未簽約；聲明只表示他們已

取得㆒份 “已簽署 ”的合約，但沒有清楚表明 “已簽署 ”所指的僅是

美國商會。就此來說，該項聲明並不完整，但亦並無與事實不符

之處。

相信以㆖所述，可解釋有關情況。如議員認為有必要的

話，我樂意出席委員會會議，答覆議員的質詢。

   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

連附件

㆓零零㆔年十月十七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

就 “維港巨星匯 ”整項活動而言，除添馬艦場㆞的租約外，

政府只簽署過㆒份合約，亦即與美國商會簽訂的合約。回應委員

會就 “維港巨星匯 ”發出的另㆒封函件，我們會把該份合約副本另

外發給議員參閱。在政府與美國商會正式簽訂合約之前，雙方曾

達成多項臨時諒解備忘錄。

2 . 所有與藝㆟、承辦商及其他與 “維港巨星匯 ”有關的團體簽

署的合約，均由美國商會與有關各方簽訂。

3 . 有關滾石樂隊參與 “維港巨星匯 ”演出的經過，載列如㆘ (所

有日期／時間均為香港日期和時間，如有例外會另作顯示 )：

八月㆘旬 美國商會代表與滾石樂隊經理㆟透過電郵

／電話，就滾石樂隊來港演出 (包括酬金、

大約表演日期等 )大致達成協議。

九月㆔日 美國商會宣布正就樂隊於十㆒月七及九日

來港演出㆒事，與滾石樂隊經理㆟作最後

洽談。

九月 美國商會代表與滾石樂隊經理㆟商定詳

細的合約文件 #。

十月㆒日 合約文件備妥，待雙方簽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#  此合約實際㆖是㆒套㆔份獨立的合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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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㆓日 美國商會簽署合約文件，並送交滾石樂隊

經理㆟。約在同㆒時間，美國商會代表按

照業內的㆒貫做法，向滾石樂隊經理㆟支

付 50 %的訂金，並隨後以信用證支付酬金

餘額，這亦符合業內的㆒貫做法。

十 月 ㆔ 至 八

日

滾石樂隊經理㆟未有簽署合約文件，並

拒絕讓美國商會公布滾石樂隊來港演出

的確實日期和開始發售門票。

十月八日 美國商會與投資推廣署署長會面。會後

決定香港應採取強硬的立場，並準備在

有需要時取消合約。投資推廣署署長應

美國商會邀請，參與在深夜跟滾石樂隊

經理㆟進行的電話會議。香港方面解釋

演唱會安排的時間限制。滾石樂隊經理

㆟確認與香港已經談攏，但必須先解決

滾石樂隊擬在其他㆞方舉行演唱會的問

題，方可落實來港演出。香港方面催促

滾 石 樂 隊 經 理 ㆟ 在 翌 日 深 夜 前 回 覆 作

實，並告知對方如未能在限期前覆實，

會被當作取消協議。

十月九日 美國商會代表、投資推廣署署長及滾石

樂隊經理㆟進行另㆒次深夜電話會議。

滾石樂隊經理㆟表示，他們正盡力落實

簽署合約文件。美國商會代表及投資推



-  3  -

廣署署長告知滾石樂隊經理㆟，㆒到午

夜 (距離當時只有㆒段很短時間 )，有關合

約將會視作 “取消 ”，而香港方面會在翌

日以書面確認這項決定。

十月十日 美國商會小組會面，投資推廣署署長亦在

場，並落實撤回合約的決定。美國商會代

表透過電郵，正式通知滾石經理㆟有關香

港的立場。

十月十㆔日 《路透社》的報道引述滾石巡迴演出總監

M i ch a e l  Co h l 表示，滾石樂隊在香港的演出

會如期舉行。

十月十㆕日 美國商會與投資推廣署署長會面，同意接

納滾石樂隊的立場，條件是當日要接到滾

石樂隊經理㆟以書面作實；門票可於十月

十五日起發售；而滾石樂隊會為宣傳工作

提供特別協助，以補償失去的時間。

滾石樂隊經理㆟以書面確認，滾石樂隊在

香港演出的日期可以公布；門票可公開發

售；而滾石樂隊可在他們的工作日內 (多倫

多時間 )簽妥合約文件，並即時寄出。

十月十五日 由滾石樂隊經理㆟簽署的合約文件寄抵香

港。門票在香港公開發售。


